南水函〔2026〕63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C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19号建议的答复
黄万得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山区村通过自主管理水库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一、关于坂头水库当前权属与管理职责的说明

根据现行管理体制，坂头水库的资产所有权归属于市园区集团，属于国有资产。我局作为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，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对坂头水库的防汛安全、水资源保护、水土保持等涉水事务履行行业监督管理职责。水库具体经营方式（如承包、租赁、自主运营等）的确定与变更，涉及国有资产处置与管理权限调整，需由资产权属单位（市园区集团）在符合国家相关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前提下，进行研究决策。

二、对建议中相关意见的回应与思考

您指出的因过往承包经营中追求经济效益而导致的鱼类投放不科学、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，我局已予以关注。加强水库水域的生态保护，防治水污染，是我局的重要监管职责。下一步，我局将依据职责，加强对坂头水库水质的监测，并督导相关单位严格落实水源保护措施，科学规划水产养殖活动，推动水库水生态系统的修复与保护。

您提出的由紫山村带动“山区村党建联盟”相关村组建联合体，参与水库的生态化经营与管理，以此激发内生动力、壮大集体经济、实现多重效益的思路，具有积极的创新性和探索价值。这种模式有利于将水源保护责任与当地社区利益更紧密结合，符合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。

由于水库资产属市园区集团所有，直接的“管理权下放”涉及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调整，非我局行政职权所能单独决定。可行的路径可能需要在不改变水库资产国有权属的前提下，由资产权属单位（市园区集团）作为主体，与相关村集体探索市场化、契约化的合作经营模式。例如，在确保水库防汛安全、水源保护、工程维护等核心责任得到全面落实的前提下，研究由市园区集团通过合规程序，将水库的经营性项目（如生态养殖、休闲垂钓等）以特许经营、合作开发等方式，委托给由相关村集体组成的、具备相应管理能力的联合实体进行运营。运营收益可按约定进行分配，从而实现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为推动建议中合理内容的落实，我局将积极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：

（一）主动沟通协调。我局将把您的建议及我们的初步意见，正式转达给市园区集团，并建议其作为资产权属单位，牵头研究坂头水库在新时代背景下更优化的经营管护模式，统筹考虑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（二）强化行业指导。若后续市园区集团与相关村集体就合作经营达成意向，我局将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角度，在科学确定养殖容量、规范渔业行为、保护水库水质、保障工程安全等方面，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与政策支持，确保任何经营方式都不以牺牲水生态环境和工程安全为代价。

（三）服务乡村振兴。我局将继续支持各类合法合规、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发展的创新实践，在职责范围内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助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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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英都镇人大主席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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